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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陳鵬瀚
電話：089-322081
電子信箱：o20069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金峰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原地字第11401766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376546500A_1140012794_print、376546500A_1140012794_ATTACH1 

(376540000A_1140176696_ATTACH1.pdf、376540000A_1140176696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所送114年度第2次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會議

紀 錄1份，本府准予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所114年8月1日金鄉農字第1140012794號函。

二、依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(下稱土審

會) 設置要點第2點第2項規定：「本會僅就土地使用事實

及相關 構成要件事實提出審查意見，供處分機關為准駁決

定之參據 ，案件准駁悉以處分機關為斷。」有關貴所辦理

原住民取 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件時，土審會

提出之意見 ，僅供貴所為准駁決定之參據，仍請使用情形

及法令依據辦 理。

正本：臺東縣金峰鄉公所
副本：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13103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8/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課












